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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注销的经营主体，发现其存续期间的涉税违法线索后，应区分其
性质，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分类分析，确定是否可以对其开展税收检
查。

在税务执法一线，不时出现经营主体注销后，税务机关发现其存续期间
涉税违法线索的情况。经营主体注销后，是不是其所有权利义务同时灭
失，税务机关此时是否不得就有关违法线索对其开展税务检查？对此，
常有税务执法人员提出疑问。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
分类加以研判。

对注销企业的税务处理有指导性意见

首先需要明确注销的概念。本文所说的注销是在经营主体登记部门的注
销，是经营主体一般概念上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包含吊销营业执照这种
行为，也不包括税务机关因管理需要而作出的非正常注销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主
体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终止的，应当依法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市场主体终止。”



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印发的《税务稽查案源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
一条规定：“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注销或者税收违法线索不清晰的检
举案源信息可以作暂存待查处理。”《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9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暂存待查的检举材料，若
在受理之日起两年内未收到有价值的补充材料，可以销毁。”这两条规
定从操作层面对注销企业如何进行税务处理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但并未
对税务机关是否对注销企业具有检查权，进而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权力
予以明确。

分类研判经营主体注销后的税收检

基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经营主体的性质，分类研
判可否在其注销后对其开展税收检查，追究责任。

对于个体工商户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
“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
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这意味着，个体工商
户即使进行了注销，其责任承担主体仍不灭失，如果其在存续期间存在
税收违法行为，由其登记注册的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承担责任。从这个
层面而言，可以对注销后的个体工商户开展税收检查。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
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
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
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
权人在五年内未对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第三十一条
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
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可见，与个体工商户不同，个人独资企业承担债
务有五年时间限制。这五年是除斥期间的概念，即如果债权人在个人独
资企业解散后的五年内不行使追偿权利，则导致其有关权利实体灭失。
因此，对于已注销的个人独资企业，税务机关可以开展税收检查，但税
收检查权存续的时间应当与企业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时间相匹配，即在
企业注销后的五年内。



对于合伙企业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
债务承担责任”；第九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注销后，原普通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基于合伙企业既
有资合又有人合的性质，笔者认为，对于已注销的合伙企业可以开展税
务检查，并按照法律规定要求不同的合伙人承担相应的债务责任。

对于公司法人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九条规定：“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
时消灭。”第六十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
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
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
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
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从上述规定来看，一般情况下，法人注销后，其所有的权利义务灭失，
仅在极特殊情况下，才会“刺穿法人面纱”。

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在法人依法注销后对其进行检查，并穿透至其股东
，要求其股东承担责任，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一般情况下不要开
展有关检查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
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2〕4号）指出：“涉嫌
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
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据此，
对公司法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虽然不能进行税务处理，但可以将其
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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